
桃連區免試入學
志願選填說明

註冊組 113.12.30



1.志願選填概念與注意事項

1-1高中高職免試共有30個志願數可選填。

1-2跨校同一職群連續選填為志願時，視為同一志願序

計分。

1-3錄取高中高職，視學生志願序之流水號排序先後決

定。

1-4提供高職職群一覽表，及113年會考(去年度)各科

答對題數換算等級供參參考。



1-5 學生請先自行預估落點

步驟1
•建議學生考完試趕快對答案

步驟2

•參考近幾年會考答對題數與等級加標示的對照表，先預

估成績

步驟3
•再參照桃連區高中職錄取分數一覽，預估自己的落點

步驟4
•跟家長討論如何選填志願(寫在志願選填單)

步驟5

•導師審視學生志願單，輔導老師指導學生在校上網選填
志願



1-6 01/10(五)中午12:00開放個別序位查詢

「113學年度○○就學區學生第○次免試入學超
額比序（未含志願序）個別序位之比率及累積人
數區間查詢服務」：

學生：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
個別序位之比率及累積人數區間：
比 率區間： ％～ ％；
累積人數區間： 人～ 人。



1-7 有關於學生志願選填系統的帳號、密碼注意事項

• 志願選填系統：114桃連區免試入學系統平台

• 學生帳號：身份證字號(第一碼大寫)

• 學生密碼：身分證後4碼+出生月日4碼，共8碼

★請首次登入，務必完成修改密碼才可以執行其它功能



1.由系統寄信協助學生(第一次進入系統時設定聯絡電

子信箱)。

2.建議新密碼可設
為Aa加生日的年月日6碼共8碼，例Aa950524。

3.由導師或輔導老師協助清空錯誤次數，或還原初始

密碼。

1-7 有關於學生志願選填系統的帳號、密碼注意事項
忘記密碼怎麼辦?



2.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最高採計100分)

適性輔導

多元學習

教育會考

32分 33分

35分



2-1超額比序—適性輔導(上限32分)

項目 上限 積分計算標準

適性輔導

(上限32分)

生涯規劃

15分

第1、2、3志願 → 15分
第4、5、6志願 → 12分
第7、8、9志願 → 9分
第10、11、12志願 → 6分
第13、14、15志願 → 3分
第16~30志願 → 1分

6分

報名校、科之生涯規劃建議、與「家長意
見」相符者2分、與「導師意見」相符者2

分，與「輔導教師意見」相符者2分。
（依據生涯輔導記錄手冊）

就近入學 5分 免試就學區、共同就學區學生皆8分。

畢業資格 6分 符合畢業資格6分。

職業類科以同一職群
視為同一志願計分



2-1-1 志願積分計算-原則

•一般高中、綜合高中的普通科分別採計。

•職業類科，同職群者，視為同一志願序

，且要連續選填才算。



2-1-1 志願積分計算-職校15職群



2-1-1 職校15職群歸屬表



2-1-1 職校15職群歸屬表



2-1-1 職校15職群歸屬表



2-1-1志願積分計算-志願選填範例(一)

1.桃高普通科

2.內高普通科

3.南崁普通科

4.壽山普通科

5.平鎮普通科

6.武陵普通科

普通科
分開採計

志願序 積分



2-1-1志願積分計算-志願選填範例(二)

1.新興資訊科

2.育達資訊科

3.桃農資訊科

4.楊梅資訊科

5.永平資訊科

6.六和資訊科

不同校同職群
連續選填
積分相同

志願序 積分



1.桃農電子科

2.桃農機械科

3.桃農園藝科

4.桃農化工科

5.桃農汽車科

6.桃農模具科

同校但不同職群
積分分開採計

志願序 積分

2-1-1志願積分計算-志願選填範例(三)



2-1-1志願積分計算-志願選填範例(四)

1.桃農電子科

2.桃農電機科

3.桃農園藝科

4.桃農農經科

5.桃農畜保科

6.壢家商經科

7.壽山廣設科

同職群
同一志願序

同職群
同一志願序

志願序 積分



2-1-1志願積分計算-志願選填範例(五)

1.桃高普通科

2.南崁普通科

3.壢商商經科

4.壢商國貿科

5.壽山普通科

6.壢商資處科

7.觀音普通科

普通科
分開採計

同群連續
同一志願序

無連續
分開採計



 職業類科同一職群、連續選填，視為同一志願序計分

志
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學
校
科
系

壢
商
國
貿
科

壢
商
商
經
科

壢
家
資
處
科

育
達
資
處
科

育
達
會
計
科

育
達
商
經
科

壽
山
廣
設
科

育
達
多
媒
體

育
達
幼
保
科

育
達
時
尚
科

壢
家
家
政
科

觀
音
化
工
科

得分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2

1 2 3 4

練習

~填得好~



 職業類科同一職群、連續選填，視為同一志願序計分

志
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學
校
科
系

壢
商
國
貿
科

壢
商
商
經
科

壢
家
資
處
科

育
達
資
訊
科

育
達
會
計
科

育
達
商
經
科

育
達
廣
設
科

育
達
多
媒
體

育
達
幼
保
科

育
達
時
尚
科

壢
家
家
政
科

觀
音
化
工
科

得分 15 15 15 15 15 15 12 12 12 12 12 12

1 2 3 4 5 6

練習

~填得不好~



 職業類科同一職群、連續選填，視為同一志願序計分

志
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學
校
科
系

壽
山
廣
設
科

育
達
廣
設
科

育
達
多
媒
體
設
計
科

大
興
多
媒
體
應
用
科

至
善
家
具
木
工
科

壢
商
商
業
經
營
科

育
達
資
料
處
理
科

至
善
農
產
行
銷
科

壢
家
流
行
服
飾
科

育
達
時
尚
科

育
達
幼
保
科

觀
音
化
工
科

得分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2

1 2 3 4

練習

~填得好~



 職業類科同一職群、連續選填，視為同一志願序計分

志
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學
校
科
系

壽
山
廣
設
科

育
達
廣
設
科

育
達
多
媒
體
設
計
科

觀
音
多
媒
體
動
畫
科

至
善
家
具
木
工
科

壢
商
商
業
經
營
科

育
達
資
訊
科

至
善
農
產
行
銷
科

壢
家
流
行
服
飾
科

育
達
時
尚
科

育
達
幼
保
科

觀
音
化
工
科

得分 15 15 15 15 15 12 12 12 9 9 9 9

1 2 3 4 5 6 7 8

練習

~填得不好~



2-2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上限35分)
項目 上限 積分計算標準

多元學
習表現

(上限
35分)

均衡學習 9分
健體、藝文、綜合、科技領域，5學期平均成
績及格者，每個領域3分，最高採計9分。

品德表現 10分

1.銷過後，無記過或二次(含)警告以下者得6分。
2.品德表現採功過相抵後之獎勵紀錄，大功每
次4.5分，記功每次1.5分，嘉獎每次0.5分。(最
高6分)

3.上述兩項積分合計上限10分。
體適能 6分 在學期間，單項達門檻標準各6分。

服務表現 10分
服務學習：每1小時0.2分。
幹部（上限4分）：班級、自治市及社團幹部
任滿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者2分。

才藝表現 5分

個人賽：全市第1名6分、第2名5分、第3名4分、
第4名3分。區域（3縣市以上）第1名7分、第2

名6分、第3名5分、第4名4分、第5名3分。全
國第1名8分、第2名7分、第3名6分、第4名5分、
第5名4分、第6名3分。國際第1名10分、第2名
9分、第3名8分、第4名
7分、第5名6分、第6名5分。
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國文(1) 英語閱讀(0.8) 英語聽力(0.2)

數學選擇(0.85) 數學非選(0.15) 社會(1)

自然(1)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3超額比序—會考(上限33分)



2-4桃連區免試入學-同分超額比序步驟



試模擬志願選填重要日程

•學生和家長討論後填寫試模擬志願選填單(家長簽

名)，交導師審視後，班長01/06(一)交回教務處，

教務處收齊後交予各班輔導老師。
志願選填單

•01/10(五)下午-01/14(二)為志願選填時間，同學

於輔導活動課由輔導老師指導，在電腦教室上機

選填志願，也可在家自行上網選填或修正志願。

(01/10(五)12:00公佈個別序位)。

上網選填志願

•01/15(三)8:00註冊組開始列印報名表(學生就不可

以修改)，列印完交由導師轉發給學生與家長確認

簽名。
列印報名表



試模擬志願選填重要日程

• 01/17(五)16:00前將正式報名表及報名表

繳交登記表裝入粉紅色資料夾繳回註冊組。
回收報名表

• 分發結果於02/11提供給導師；同學亦可

進入志願選填網站查看。
公告分發結果

• 114/03/24(一)-114/04/21(一)

• 不公告分發結果

第二次

志願選填



• 保持報名表平整不裝訂
• 請用深藍/黑色原子筆簽名
• 請簽正楷全名勿草寫
• 不可使用利可帶塗改

報名志願表
注意事項



簡報完畢

提問與意見交流


